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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件清单以及相关议事规则和其它法律规定 

秘书处的报告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程序和方法问题会员国工作小组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
至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为了向第二届会议的讨论提供情况，除其他外，曾要求总
干事提供参考文件清单以及相关议事规则和其它法律规定1。 

2. 秘书处准备了以下清单。 

I. 参考文件 

(i) 关于总干事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方面的基本参考文件 

世界卫生大会文件 

A56/INF.DOC./8总干事 

执行委员会文件 

EB128/27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秘书处的报告 

EB120/30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审查由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和第
118 届会议产生的事项：秘书处的报告 

EB119/INF.DOC./1总干事：总干事一职的提名：法律顾问的说明 

                                                 
1 见文件 A64/41，分段 21(c)。 



EB/EDG/WG/2/2 
 
 
 

 
2 

执行委员会决议 

EB120.R19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审查由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和第
118 届会议产生的事项 

(ii) 其它参考文件 

世界卫生大会文件 

A63/39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秘书处的报告 

A62/33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秘书处的报告 

SSA1/INF.DOC./1总干事：法律顾问的说明 

世界卫生大会决议 

SSA1.1总干事的任命 

SSA1.2总干事的合同 

WHA56.2任命总干事 

WHA56.3总干事的合同 

执行委员会文件 

EB122/17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秘书处的报告 

EB121/4世卫组织总干事和副总干事：根据EB120.R19号决议提交的报告：秘书
处的报告 

执行委员会决议 

EB128.R1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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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97.R10 世卫组织对全球变化的反应：特设小组的报告（见文件EB119/ 
INF.DOC./1） 

执行委员会决定 

EB100(7)实施《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五十二条：总干事一职的提名（见
EB119/INF.DOC./1） 

联合国文件 

A/64/903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010 年 9 月 8 日） 

A/63/959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009 年 9 月 10 日） 

A/62/952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008 年 9 月 8 日）和 A/62/952/Add.1
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009 年 2 月 12 日） 

A/61/483大会工作的振兴：秘书长的报告（2006 年 10 月 2 日） 

A/60/999振兴大会特设工作组的报告（2006 年 9 月 5 日） 

A/50/24加强联合国系统不限名额高级别工作组的报告，附件 II（第 19 段）
（1996 年 7 月 23 日） 

任命联合国秘书长的程序，联合国秘书处的非正式情况报道（2006 年 2 月）
http://apps.who.int/gb/edg/pdf_files/Ref-docs/UN-refdocs/Feb2006%20SGE%20 
Factsheet-Procedure%20for%20Appointing%20SG.pdf 

联合国决议 

A/RES/64/301振兴大会工作（2010 年 10 月 14 日） 

A/RES/60/286振兴大会，附件，第 II 组（2006 年 10 月 9 日） 

A/RES/51/241加强联合国系统（1997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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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S/11/1秘书长的任命条件（1946 年 1 月 24 日） 

其它联合国文件 

JIU/REP/2009/8联合国系统各组织行政首长的甄选和服务条件。日内瓦，联合
检查组，联合国，2009 年。 

甄 选 秘 书 长 候 选 人 的 “ 维 斯 努 穆 尔 蒂 指 南 ” （ 1996 年 12 月 31 日 ），
http://apps.who.int/gb/edg/pdf_files/Ref-docs/UN-refdocs/Wisnumurti.guidelines.pdf 

II. 相关议事规则和其它法律规定 

(i)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组织法》第三十一条：“秘书长经执行委员会之推选，由卫生大会任命之，
其任命条例由卫生大会决定之。”…… 

《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规则》 

第一 O 七条：“当总干事职位空缺、或已获知其职位即将空缺时，执委会应于
下次会议上作出提名并送交下届卫生大会。” …… 

第一 O 八条：“卫生大会应举行秘密会议审议执委会的提名，并经无记名票选决
定。” 

第一 O 九条：“执委会的提名如被卫生大会否决，执委会应于条件许可下尽速
作出新人选提名，……”…… 

第一一 O 条：“聘任书需经卫生大会批准，由卫生大会主席以本组织名义与总
干事共同签署。” 

第一一一条：“如总干事不能行使其职务，或其职位空缺时，除执委会另有决
定外，由秘书处高级职员任代表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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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议事规则》 

第四十八条：……“对总干事的提名，按第五十二条，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决定。”…… 

第五十二条：“在执委会提名总干事的会议确定开幕的日期前至少六个月，总
干事应通知会员国，他们可提出供执委会提名为总干事一职的人选。 

任何会员国均可提出一至多名担任总干事一职的人选，及所提人选的履
历或其它证明文件。此类提名应在已定的会议开幕日前至少两个月，以密件
送达日内瓦（瑞士）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转执行委员会主席。 

执委会主席应尽早在会议开幕前启封所收到的全部提名，以便确保将所
有提名、履历及证明文件翻译成各正式语言，复制并在已定的会议开幕日前
一个月分发所有会员国。 

如在本条第二款提及的最后期限之前未收到提名，总干事应立即向所有
会员国通报这一情况并通知它们可根据本条规定提出人选，但此类提名须在
执委会会议确定开幕的日期前至少两周送达执委会主席。主席应尽快将所有
此类提名通知会员国。 

执委会所有委员应有机会参与所有候选人的最初筛选，以便排除不符合
执委会所提出和卫生大会所核定标准的那些候选人。 

执委会应通过由其确定的机制决定最后候选人名单。该最后名单应在其
会议开始时制定，其后应尽快由执委会全体会议对所选候选人进行面试。 

面试应包括除解答执委会委员所提问题外由所选的每一候选人作一介
绍。如必要，执委会可延长会议，以便举行面试和作出选择。执委会应确定
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从最后候选人名单中选出一人的会议召开日期。 

为此目的，执委会各委员应在其选票上写明最后名单中所列的一名候选人
姓名。如无一候选人获得所需多数票，则每次票选时排除得票最少的候选人。
如候选人只剩两名而经三次票选后仍然得票各半，则应按开始票选时确定的最
后名单，重新进行票选。 

以此提出的人选，应在执委会公开会议上宣布，并提交卫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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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第 97 条 

《联合国大会议事规则》，第 141 条 

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S/96/Rev.7），联合国筹备委员会第 48 条报告，PC/20，
2B 部分（1945 年 12 月 23 日），第 97 条的实施，http://documents-dds-
ny.un.org/ doc/UNDOC/GEN/NL4/600/01/pdf/NL460001.pdf?Open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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